
2013年10月18日
October 18 ，2013A7 法律·移民

LAW & IMMIGRATION

美联邦政府暂停运作会
影响移民申请吗？

有  关  自  愿  离  境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大家周末好！上两周的专栏为大家解释了
在什么情况下会丧失学生身份，以及在美国丧
失身份后对重返美国的具体影响和可采取的措
施。这一周的专栏为大家讲讲“自愿离境”
（Voluntary Departure）的相关内容。

外籍人士因违反移民法而接到“上庭通
知”（NTA）后，应该首先查看该通知上提
供的信息有无任何纰漏和错误。一旦发现，都
可用作避免被递解的有利证据。在没有收到最
终递解令之前，当事人可以向移民部门提出“
自愿离境”（Voluntary Departure）的请求。
如获准“自愿离境”，当事人需要自己打理机
票等事宜，通常需要在120天内离开美国，有
时法官会酌情给出不同的逗留期限。美国移民
及海关执法局（ICE）也可以酌情给予60天的
延期。如果当事人未按限期规定离境，将遭递
解出境，并会受到十年或五年内不得申请绿卡
的禁令惩罚（以递解程序启动时间为准，于
1997年4月之前收到上庭通知的则适用五年禁
令，而之后的则适用十年禁令）。在这种情况
下，就算与美国公民结婚也无法使自己获得在
美合法身份。除了等待禁令过期之外，唯一的
解救办法就是申请豁免，但获批难度很大。

在80、90年代，很多业界同僚会带着他们

的客户直奔相关移民部门登记备桉，为其申
请“自愿离境”。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获
准“自愿离境”的外籍人士有权获得社会安全
号码和并允许在美国境内工作。而且当事人递
交的延期留美申请通常也会得到批准。也许是
身为移民的缘故，我深知若是如此轻而易举就
能留在美国，肯定是移民体系内部出了问题，
因此也从未建议我的客户为留在美国而选择“
自愿离境”。幸好后来发生的事证明了我是对
的。从90年代末开始，美国移民机构意识到并
迅速填补了这一执法上的漏洞，并将相关“受
益人”的个人信息纳入了其数据库（其实就是
一个“黑名单”）。这些人也因此失去了在法
庭上就个人情况作出辩解的机会，并接受了相
应的惩罚。

我们在作出“自愿离境”的决定之前，一
定要权衡利弊，仔细斟酌。因为一旦递交申
请便无法撤销，而且必须限期离境，否则就会
造成严重的后果。根据有关规定，为了避免“
意料之外”的事发生，最好先向有经验的移民
律师进行咨询，以明确“自愿离境”的具体规
定及可能对未来移民申请的影响。很多朋友想
以申请“自愿离境”作为缓兵之计，这决非上
策。要知道，无信则不利，而且可能贻害无
穷。

黄唯律师

由于美国众议院共和党人坚持新的预算法
案必须包括不为奥巴马医疗改革提供资金的条
款，美国国会未能通过新财年的拨款计划议
案，不少联邦政府机构已于今天（10月1日）
暂停运作。我们所接到了很多客户的问询电话
或电子邮件，担心美国联邦政府的暂停运作会
影响到他们的移民申请。其实，客户们不必过
于担心，此次暂停运作的部门只是那些需要政
府预算资金才能运作的部门。而那些无需靠政
府预算资金的部门受的影响不大。 

具体来说，由于美国移民局主要靠收取申
请费来运作，所以移民局会照常处理大家的
移民或非移民申请，不过电子认证系统（the 
E-Verify system）还是被影响，在美联邦政府
关门期间不能使用。此外，移民局的巡视官办
公室（CIS Ombudsman’s Office）也将关闭，
不能回复问询的电话或电子邮件。 

美国的国务院驻外使领馆会继续发放护照

等运作，但能持续多久要看经费是否足够。 
美国的劳工部外籍劳工证办公室（The 

Department of Labor’s Office of Foreign Labor 
Certification (OFLC)）暂停运作，其网站the 
iCERT Visa Portal System不接收也不处理劳工条
件申请（LCA），普遍工资决定申请，临时雇
佣许可申请，和PERM劳工证申请，因此会影
响到那些考虑或者正进行PERM申请的外籍人
士。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将继续运作，虽然
有可能工作人员减少，服务相对延迟。此外
美国司法部的移民审查高级办公室（Executive 
Office for Immigration Review (EOIR)），美
国的移民和海关加强局（Customs and Border 
Patrol (CBP)），移民上诉办公室（The Board of 
Immigration Appeals (BIA)也都将保持基本的运
作。 

丧失合法身份及重返美国的禁令
外籍人士在有效签证到期后仍旧没有

离开美国，即为丧失合法身份。哪怕只是
非法停留了一个小时，海关及边境保护局
（CBP）的官员也会在你的护照签证页上盖
章注销。自1997年4月起，如果当事人持失效
签证在美停留180至360天并自愿离开美国
（不属于被递解出境），则他（她）在离境
后三年之内不得再次进入美国。如果非法停
留超过360天，自愿离境者在此后十年内不得
入境。在美非法停留的天数从有效签证到期
次日起开始计算，至当事人离境之日、或接
到移民法庭“出庭通知”（NTA）的签发日
为止。

需要指出的是，某些移民法245（i）条
款的受益人可以免受重新入境禁令的限制、
或得到相应的减轻处罚。配偶或父母是美国
公民或绿卡持有者的当事人还可以“不能返
美将使在美亲人陷入极度困境”为由向美移
民部门提出豁免申请取消入境禁令。但仅仅

强调分离会造成痛苦或经济上的拮据这几点
是不会被认可的，申请者必须有足够证据证
明如果亲人不能团聚则会产生“全面的”严
重负面影响。一个常见的具有说服力的理由
是申请人亟需返美照顾病中的父母或配偶。
不过从实际情况看，豁免申请的审批标准都
非常高，因此得以合法入境美国的朋友们在
可选择的情况下请尽量保持身份，及时咨询
专业律师。

对持有绿卡的外籍人士来说，如果当初
的移民申请是靠假结婚或诈称雇佣关系等手
段获得批准的，一旦被美国移民机构发现，
其永久居民身份也将难保。相关部门会首先
宣布绿卡无效，之后便启动递解程序。在被
递解出境后，当事人五年内不得入境美国。
若此前其从未接到过前述三年、十年或永久
入境禁令，则有权在被遣返前于美境内提出
豁免请求；若有，则需在美海外使领馆申请
豁免。

张哲瑞联合律师事务所

黄唯律师

归化入籍的其中一个条件——
在美连续居住期限

上次我们大致的谈了一下归化入籍，我
们希望我们的文章能对各位做出是否申请
归化入籍提供有利的参考。自从上次的文
章发表以来，我们收到了很多绿卡持有者的
来电，询问关于归化入籍的问题。因此，为
了消除大家对归化入籍的种种疑问，我们将
陆续发表一系列的文章，针对大家所关心的
问题释疑解惑。这次，我们就来具体谈谈归
化入籍的其中一个条件——在美连续居住期
限。

为了申请归化入籍，申请人必须满足很
多的条件，其中之一就是自从获得绿卡以来
必须在美国连续居住了5年以上。（如果是美
国公民的配偶，则必须连续居住了3年以上）

这个5年居住期限（或3年）看似容易达
到，但是对于一些经常需要回国的中国人来
说却有点困难。一次离开美国的时间如果过
长将会中断您在美国的连续居住时间，这将
对您的归化入籍的申请产生不利的影响。因
为一旦您在美国的居住时间被中断，您的5年
连续居住时间将从您回到美国的那一天起重
新计算，之前您在美国的时间将不再计算在
内。（需要注意的是，您的连续居住时间虽
然会因长时间的离境而中断，但这并不会影
响您作为绿卡持有人的身份）下面就是美国
移民局的具体规定：

一次离境如果不超过6个月，您的在美连
续居住时间将不会中断。

一次离境超过6个月，但是不超过1年的
话，将会中断您在美国的连续居住时间，除
非您可以向美国移民局提出一个合理的离境
解释。

一次离境如果超过1年，将会自动中断您
在美国的连续居住时间，除非您在离境的这
一年内，向美国移民局申请保留您的连续居
住时间。

为了使连续居住期限不被中断，您可以
在离开美国超过6个月之前回美国一趟，如果
您能向美国移民局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您
也可以在离开美国超过1年之前回美国一趟。
即便只在美国留一天，您也可以保留您在美
国的连续居住时间。

但是，由于很多无法预料的情况存在，
很多人往往无法在期限到来之前赶回来，在
这种情况下，您需要向美国移民局申请保留
您在美国的连续居住时间。需要说明的时，
申请保留在美国的连续居住时间是一个比较
复杂的法律问题。因此，谨慎起见，在您做
出离开美国超过6个月的决定之前，请您向专
业的移民律师咨询，以方便您将来申请归化
入籍。

全洪敏律师事务所


